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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 2021 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年末补充实施方案

根据《安康市财政局 安康市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1 年度涉农资金整合补充方案报备工作的通知》（安财农

〔2021〕63 号）要求，对 8 月年中方案报备后新增统筹整合使

用的财政涉农资金规模，结合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项目安排情况，编制本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 号）；

2.《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

见》（国发〔2017〕54 号）；

3.《财政部等 11 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

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 号）；

4.《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

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6〕84 号）；

5.《陕西省财政厅印发〈陕西省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财办〔2018〕82 号）；

6.《陕西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办农〔2021〕30

号）；

7.《陕西省财政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农〔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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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号）；

8.《陕西省乡村振兴局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审计厅关于印

发〈陕西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通

知》（陕乡振发〔2021〕15 号）；

9.《安康市财政局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财农〔2021〕

62 号）；

10.《安康市财政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安康市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安财农〔2021〕38

号）；

11.《安康市乡村振兴局 安康市财政局 安康市审计局关于

印发〈安康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安乡振发〔2021〕10 号）；

12.《平利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平利县 2021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二、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决策部署，

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按照“统筹规划、整

合项目、聚焦资金、集中投放”的总体思路，有效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继续加大产业扶持投入，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巩固提

升产业发展质量，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我县 2021 年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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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年度任务如期完成。

（二）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十

四五”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目标

以农村高水平小康为底线，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推进产业

兴旺特色乡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乡风文明人文乡村、治理有

效善治乡村、生活富裕共富乡村建设，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着

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努力实现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到 2025 年，乡村振兴

取得显著成效，现代特色农业体系基本建成，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全面改善，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建成省级乡村振兴

先进县。

1.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⑴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过渡期内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摘帽不摘责任，防止松劲懈怠；摘帽不摘政策，防止

急刹车；摘帽不摘帮扶，防止一撤了之；摘帽不摘监管，防止贫

困反弹。优化、延续和调整现有帮扶政策，确保政策延续性。强

化财政保障能力，继续加大资金投入，逐步实现集中资源支持脱

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⑵健全防返贫致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灾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

骤增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开展定期检查，强化动态监

管，持续跟踪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对脱

贫人口多、困难程度深、返贫风险大以及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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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落后的重点区域，对人均收入低以及因病因学因灾因残或其他

潜在致贫风险的边缘户和监测户，采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扶

志扶智、综合保障等措施及时精准帮扶，确保脱贫户不返贫、边

缘户不致贫。

⑶加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以基础配套、产业就业、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等为重点，加大后续扶持帮扶力度，确保搬迁群众

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系统总结“十小工程”典型经验，

抓点示范、点面结合，全面补齐 110 个移民搬迁安置区基础设施

短板，促进搬迁群众融入城镇社区。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

社区办工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园区功能，增加搬迁

群众产业收益。落实多元化稳岗就业举措，完善新社区工厂功能

配套，加强劳务精准对接，规范设置公益岗位，开展劳动技能培

训，促进低收入劳动力稳定就业增收。

⑷统筹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科学确定相对贫困重点扶持区域

及群体，分类优化调整帮扶政策，选择一批条件差、产业基础弱

的重点村进行帮扶。常态化落实各项举措，加大政策补贴及资金

投入，增强相对贫困群体发展动力。健全相对贫困比对认定制度

和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县镇村三级帮扶队伍及社会帮扶网络建

设。整合、盘活村集体各类资源、资产、资金，放活经营管理、

完善利益联结，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实体化、企业化

发展，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加强扶贫资产管理和基础设施管护，

建立产权清晰、责任明确、运行规范的管护运行长效机制，确保

扶贫资产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2.积极构建乡村特色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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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头号

工程”，紧扣“一带两区五大基地”现代农业布局，大力实施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战略，加快构建以茶饮首位产业突

破发展，以绞股蓝、中药材、生态猪、富硒粮油四大特色产业示

范引领，以魔芋、核桃、蚕桑、烤烟、食用菌等县域特色产业多

元支撑的“1+X”产业体系，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全面升级，建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3.打造百亿富硒食品产业集群

深入挖掘富硒特色产业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加强技术创

新，加大品牌培育，推动产业融合，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构筑创新链、贯通供应链等方式，兼顾上下游、左右岸、供

需端，打造百亿富硒食品产业集群。

4.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围绕“一城十镇百村”城乡发展格局，按照以城带乡、整体

推进、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一体布

局、均衡覆盖。

三、整合项目实施建设内容和区域

2021年末补充实施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27个，其中:

产业发展类 10 个，基础设施类 17 个。

（一）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内容和区域

支持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三类人员产业奖补和市

级农业园区奖补等产业发展类项目 10 个。建设内容如下：

1.围绕茶旅产业融合，在桃花溪、蒋家坪、马盘山等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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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产业道路 13.99 公里，修复园

区道路 0.1 公里，场地硬化 3850 平方米。

2.在实施老县镇蒋家坪村乡村振兴茶旅融合产业基础设施

一期项目，完成道路硬化 1450 平方米；安装路灯 52 盏、垃圾桶

28 个、铺设光纤 449.97 米；新建茶山产业路挡墙 144.52 立方

米，铺设茶山产业步道 550 平方米、安防护栏 3040.9 米。

3.在全县范围实施 2021 年三类人员（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产业奖补项目，对监测对象中的

333 户产业户发展农业产业予以奖补。

4.实施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奖补项目，对 4 个农业园区予以奖

补，支持园区实施秦汉古茶研发，建设茶叶旗舰门店 2 个，建设

茶叶展示中心 1 个，电商直播间 1 个，改造提升茶园 1050 亩，

建设水窖 50 立方米，精制车间 120 平方米，配套精制茶加工机

械 6 台（套），购置包装设备 2 台、直播设备 3 套、茶台 1 处。

（二）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内容和区域

实施道路和洪涝灾害灾后道路、农户安全住房保障、安全饮

水设施修复等基础设施类项目 17 个，建设内容如下：

1.实施全县洪涝灾害灾后道路修复项目，完成新建道路

1.672 公里，完成 92 条村道安防工程，安装防护栏 7.2 万米，

完成 5 条通村双车道工程，19 条县乡村道 50 处水毁道路修复，

恢复浆砌片石 1.6 万方，修复路面 5000 余平方，新建桥梁一座，

桥长 124.04 米、宽 2.2 米。

2.实施正阳镇南溪河村四组田家坪山体滑坡及堰塞湖排险

施工工程，清理道路滑坡塌方 3000 立方，修复 300 米路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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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加宽便道 400 米。

3.实施平利县农村供水工程灾后重建项目，修复水源 41 处，

水厂 2 处，安装管道 39.75 千米。

4.实施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灾后重建项目，对今年因洪涝

灾害唯一住房农户房屋毁损维修改造给予补助，全县共计 192

户，其中 C 级 66 户 222 人、D 级 126 户 434 人。

四、资金投入情况

（一）整合资金规模及渠道

2021 年截至目前，我县已收到中省市县整合范围内涉农资

金共 35979.65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2480.4 万元、省级资金

8534.3 万元、市级资金 758 元、县级资金 4206.95 万元（县级

配套衔接资金 3400 万元、上年结转整合资金 55.81 万元、清理

上年结余整合资金重新安排 611.14 万元、其他 140 万元）。按

照“因需而整、应整尽整”要求，剔除到人到户项目及专项用途

经县领导小组研究不纳入整合使用的资金 4905.8 万元和结转下

年统筹整合使用 150 万元外，2021 年度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资金

规模为 30923.85 万元，整合比例为 86%，符合整合比例要求。

年中 8 月调整方案已纳入整合规模 25559.85 万元，本次补

充方案计划纳入整合资金规模 5364 万元，计划安排项目 27 个，

其中产业发展类项目 10 个，安排资金 2190 万元；基础设施类项

目 17 个，安排资金 3174 万元。补充方案整合的资金有 4 笔，其

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324 万元、

车辆购置税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

部分）4182 万元、省级农业专项资金 100 万元、市级财政衔接



- 8 -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758 万元。

年度整合资金（年中+补充）共安排项目 671 个。其中：产

业发展类项目 440 个，安排资金 18835.21 万元；基础设施类项

目 226 个，安排资金 10948.64 万元；其他类项目 5 个（雨露计

划、扶贫车间带贫奖补、疫情期间扶贫公益岗、脱贫劳动力跨省

就业一次性交通费补贴、中省衔接资金中核定的项目管理费），

安排资金 1140 万元。

按照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情

况以及整合资金需求，年度方案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涉及

乡村振兴、发改、财政、农业农村、林业、水利、交通、住建、

慈善协会等 9 个部门，整合 17 类资金共 30923.85 万元，具体纳

入整合资金如下：

1.中央资金 21096.4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889 万元、水利发展

资金 2584 万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738 万元、林业改革发展资

金（不含森林资源管护和相关试点资金）950 万元、农田建设补

助资金 2217.5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500 万元、车辆购

置税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

4182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513 万元、农业资源及生态

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22.9 万元、中央预算

内投资以工代赈示范工程补助资金 500 万元 。

2.省级资金 4862.5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原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245 万元、农业专项

资金 1607.5 万元、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280 万元、水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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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 730 万元。

3.市级资金 758 万元，为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

4.县级资金 4206.95 万元，其中：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县

级配套资金 3400 万元、上年结转整合资金 55.81 万元、上年结

余资金重新安排 611.14 万元、其他资金 140 万元（省级慈安便

民桥建设资金 60 万元、省级林业改革发展重点区域绿化资金 80

万元）。

（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投入

整合资金投入产业发展项目 2190 万元，其中：

1.实施 4 个产业路基础设施项目 1160 万元。

2.实施老县镇蒋家坪村乡村振兴茶旅融合产业基础设施一

期项目 200 万元。

3.实施 2021 年三类人员产业奖补项目 100 万元。

4.实施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奖补项目 230 万元。

（三）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投入

整合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项目 3174 元，其中：

1.实施道路和洪涝灾害灾后道路修复项目 2522 万元。

2.实施正阳镇南溪河村四组田家坪山体滑坡及堰塞湖排险

施工工程 20 万元。

3.实施农村供水工程灾后重建项目 162.18 万元。

4.实施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灾后重建项目 469.82 万元。

五、财政资金补助标准

（一）产业发展类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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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三类人员三类人员产业奖补：根据《平利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平利县 2021 年防返贫重点监测户产业奖补办

法〉的通知》（平政办发〔2021〕100 号）验收后按标准奖补。

产业类型 发展规模要求（含及以上） 奖补标准

生猪 1头 500 元／头

山羊 1只 200 元／只

稻鱼 1亩 500 元／亩

牛 1头 800 元／头

蚕桑
养蚕 1张（张产 35 公斤以上） 300 元／张

桑园 1亩（当年新建） 500 元／亩

家禽（包括鸡、鸭、鹅等） 5只 20 元／只

养蜂 1桶.箱（4脾／桶.箱） 500 元／桶

茶园

茶籽直播 1亩（当年新建） 500 元／亩

茶苗移栽 1亩（当年新建） 1000 元／亩

茶园管护 1亩 300 元／亩

绞股蓝 1亩 300 元／亩

中药材

1亩（草本） 500 元／亩

1亩（木本） 300 元／亩

林下天麻 10 窝 30 元／窝

烤烟 2亩 300 元／亩

魔芋 1亩 500 元／亩

生漆
1亩（正常管护，当年亩收入 500

元以上）
200 元／亩

核桃
1亩（正常管护，当年亩收入 500

元以上）
300 元／亩

食用菌 100 棒 3 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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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级农业园区奖补：根据《安康市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办

法》，项目验收后按照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50 万元、市级航母园

区 60 万元奖补。

（二）基础设施类补助标准

1.村道路工程：村组道路 3.5 米宽，每公里投入 50 万元，

挡墙工程每立方米补助 350 元。

2.通村水泥路：宽 4.5 米，每公里投入 65 万元左右。

3.根据《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利县灾后重建

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平政办发〔2021〕99 号）其中《平

利县 2021 年农村房屋灾后重建工作方案》规定，对唯一住房农

户因灾受损经认定为 C 级实施危房改造的，按户补助 1.9 万元；

对唯一住房农户因灾受损经认定为 D 级危房的，集中安置户按人

均 2.5 万元补助，分散安置户按人均 1.5 万元补助；对有重建意

愿又没有地基建房通过购买二手房解决的农户，比照分散安置户

人均 1.5 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对唯一住房农户因灾经认定为 D

级的 1 人户，原则上由各镇负责安置到敬老院或调剂到交钥匙房

屋进行安置；确需分散安置的，住房面积控制在 20-25 平方米，

补助资金为 2.5 万元。

4.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按照工程建设相关标准、规范进行

建设和资金兑付。

六、实施步骤

对 8 月调整方案后新增资金，县财政局及时告知县巩固衔接

办，由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审定，从 2021 年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选取项目，县财政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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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拨付项目部门。按照省市通知做好增补资金补充方案的编

报，细化整合资金安排的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实施地点、

施工期限和支持扶持环节等，制定出我县 2021 年财政涉农整合

资金年末补充方案。

七、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县政府成立由财政、乡村振兴、发改、农业农

村、林业、水利、自然资源、交通、民政、教科、人社、住建等

单位组成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整合工作的组

织、指导和协调。同时建立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研究涉农资金整合工作中的相关事宜。

2.资金管理制度：根据中省市关于过渡期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监管工作要求，制订我县过渡期财

政衔接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整合工作方案，按照资

金分配规范、使用范围明晰、管理监督严格、职责效能统一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强化资金管理。

3.监督检查：县乡村振兴、审计、财政、发改、监委对年度

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领导小组汇报项目检查情况。对整合涉农资金工作中，不按规定

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申报项目或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

的，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依规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绩效目标

1.产业发展类项目绩效目标

坚持以产业项目建设为重点，以“产业增收、产业富民”为

目标，走出一条“输血”、“造血”互通互联的可持续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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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涉农整合资金当年用于产业发展 18835.21 万元，占年度

整合资金规模的 60.91%。年末补充方案安排产业发展项目 2190

万元，其中：实施产业路项目 4 个，完成产业道路 13.99 公里，

修复园区道路 0.1 公里，场地硬化 3850 平方米；实施蒋家坪乡

村振兴茶旅融合产业基础设施项目 1 个，完成产业路等配套设

施；实施三类人员产业奖补项目，对监测对象中的 333 户产业户

发展农业产业予以奖补；实施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奖补项目 4 个，

提高茶叶产业加工能力，带动农户产业和务工增收。

2. 基础设施类项目绩效目标

实施全县洪涝灾害灾后道路修复，新建道路 1.672 公里、完

成 92 条村道安防工程、安装防护栏 7.2 万米、完成 5 条通村双

车道工程、19 条 50 处水毁道路修复、新建桥梁一座；完成正阳

镇南溪河村四组田家坪山体滑坡及堰塞湖排险工程；实施农村供

水工程灾后重建项目，修复水源 41处，水厂 2处，安装管道 39.75

千米；实施 2021 年农村危房改造重建项目，对今年因洪涝灾害

唯一住房农户房屋毁损维修改造给予补助，全县共计 192 户，其

中 C 级 66 户 222 人、D 级 126 户 434 人。全力做好灾后重建防

止因灾返贫，切实保障农户安全住房、安全饮水，道路通畅。

附件：1.平利县 2021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明细表

（年末补充方案）

2.平利县 2021 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方案明

细表（年末补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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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4
 

6
1
1
.
1
4
 

4
其
他

1
4
0
.
0
0
 

1
4
0
.
0
0
 

五
、

四
级

合
计

3
5
9
7
9
.
6
5

2
5
5
5
9
.
8
5

3
0
9
2
3
.
8
5

补
充

5
3
6
4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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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项

目
明

细
表

（
年

末
补

充
方

案
）

编
报
时
间

：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建
设

期
限

预
期

效
益

资
金

投
入

（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财
政

资
金

支

持
环

节

项
目

类
别

合
计

财
政

资
金

（
万

元
）

其
他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小
计

1
桃

花
溪

至
沙

河
旅

游
环

线
道
路
新

建
工

程
（

交
通

）

城
关
镇
沙
河
村

、

广
佛
镇
铁
炉
村

本
项
目
起
点
沙
河

村
委

会
，

终
点

广
佛

铁
炉

村
槐

树
坪

，
路
线
全
长

1
2
.
7
公

里
，
四

级
路

技
术

标

准
，

路
基
宽
度

6
米

，
路

面
宽

度
4
.
5
米

，
建

设
内

容
为
新
开
路
基

、
挡

护
工

程
、

路
面

、
排

水
、

跨

溪
桥
一
座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3
5
6
0
万

）
。

 
2
0
2
0
年

1
2

月
3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带

动
周

边

镇
村

旅
游

和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提

升
，

受
益

户
数

1
1
7
2
户

，
带

动
脱

贫
户

4
8
8
户

1
2
4
4
人

。
项

目
竣

工
验

收
后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8
0
0
.
0
0
 

8
0
0
.
0
0
 

8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产
业

发
展

2
平

利
县

蒋
家

坪
秦

巴
古

茶
村
公
路

服
务

区
G
3
4
6
改

线
工

程
（

交
通

）
老
县
镇
蒋
家
坪
村

改
线
段
路
线
起
点

数
顺

接
3
4
6
国

道
K
1
6
7
3
+
5
6
4
,

路
线
终
点
顺
接

3
4
6
国

道
K
1
6
7
2
+
6
2
0
，

改
建

老
旧

道
路

8
8
6
米

，
新
建

道
路

4
0
0
米

，
维

护
1
3
.
7
7
公

里
产
业
路
畅
通

，
建

设
范

围
起

点
K
0
+
1
8
0
位

于
塘

坊
沟
桥
头
处

，
终
点

K
0
+
5
7
4
.
0
0
3
位

于
麻

安
高

速

桥
下
涵
洞
前

，
设
计

时
速

4
0
k
m
/
h
，

路
基

宽
度

采

用
1
0
米

，
沥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
施

工
内

容
为

施
工

图
纸

、
工
程
量
清

单
所

涉
及

的
全

部
内

容
，

包
括

路
基

、
路
面

、
涵

洞
、

交
安

设
施

等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7
0
0
万

）
。

 
2
0
2
0
年

1
2

月
3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带

动
旅

游

和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

受
益

户
数

1
9
9
户

，
带

动
脱

贫
户

1
9
7
户

5
9
1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4
0
0
.
0
0
 

4
0
0
.
0
0
 

4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产
业

发
展

3
城

关
镇

陈
家

坝
村

马
盘

山
及
盛
丰

源
研

学
基

地
产

业
路

（
交
通

）
城
关
镇
陈
家
坝
村

马
盘
山
研
学
基
地

产
业

道
路

长
3
9
5
.
1
3
5
m
,
采

用

沥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
两

侧
各

0
.
2
5
m
混

凝
土

路

肩
；

场
地
硬
化

2
处

1
8
9
7
㎡

；
平

利
县

盛
丰

源
研

学
基
地
产
业
道
路

主
线

长
4
7
6
.
3
2
5
m
；

支
线

长
3
2
9
.
0
6
6
m
，

主
线
采

用
沥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
两

侧

各
0
.
2
5
m
混
凝
土
路
肩

，
支

线
1
7
0
米

采
用

沥
青

混

凝
土
路
面

，
两
侧
各

0
.
2
5
m
混

凝
土

路
肩

，
另

1
5
9
.
0
6
6
米
砂
石
路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4
0
0
万

）

。

 
2
0
2
1
年

2
月

1
8
日

至
2
0
2
1

年
4
月

1
0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带

动
旅

游

和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

受
益

户
数

8
0
户

，
带

动
脱

贫
户

7
0
户

2
1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4
0
0
.
0
0
 

4
0
0
.
0
0
 

4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产
业

发
展

4

城
关

镇
陈

家
坝

村
研

学
基
地
园
区

道
路

新
建

及
场

地
硬

化
工
程

（
交

通
）

城
关
镇
陈
家
坝
村

研
学
基
地
产
业
园

区
1
7
0
0
平

方
米

进
行

铺
筑

泥
清

路
面

，
修
复
园
区

道
路

1
0
0
米

，
规

范
设

置
标

识

标
线

,
场
地

2
1
5
0
平
方

米
进

行
硬

化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6
0
万

）
。

 
2
0
2
1
年

5
月

1
0
日

至
2
0
2
1

年
6
月

1
0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畅
通

，
带

动
旅

游

和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

受
益

户
数

2
8
9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1
9
9
户

5
0
7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6
0
.
0
0
 

6
0
.
0
0
 

6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产
业

发
展

5
平

利
县

老
县

镇
蒋

家
坪

村
乡
村
振

兴
一

期
项

目
老
县
镇
蒋
家
坪
村

道
路
硬
化

1
4
5
0
㎡

，
新

建
给

水
系

统
、

排
水

系
统

、
雨
水
系
统

、
消

防
设

施
，

安
装

路
灯

5
2
盏

、
垃

圾
桶

2
8
个
、

铺
设
光

纤
4
4
9
.
9
7
米

，
新

建
茶

山
产

业
路
挡
墙

1
4
4
.
5
2
m
³
，

铺
设

茶
山

产
业

步
道

5
5
0

㎡
，

安
防
护
栏

3
0
4
0
.
9
米
。

2
0
2
2

通
过

改
善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

扶
持

带
动

群
众

实
现

产
业

发
展

增
加

收

入
。

受
益

户
数

1
8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及
监

测
户

5
3
户

1
6
8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2
0
0
.
0
0
 

2
0
0
.
0
0
 

2
0
0
.
0
0
 

老
县
镇

产
业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费

产
业

发
展

6
农

业
农

村
局

-
2
0
2
1
年

三
类

人
员

产

业
奖

补
项

目
平
利
县

对
监

测
对

象
（

脱
贫

不
稳

定
户

、
边

缘
易

致
贫

户
、

突
发

严
重

困
难

户
）

中
的

3
3
3
户

产
业

户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予
以

奖
补

，
每

户
奖

补
总

额
最

高
不

超

过
3
0
0
0
元

。

2
0
2
1
年

加
强

产
业

帮
扶

力
度

，
支

持
3
3
3
户

三
类

人
员

（
脱

贫
不

稳
定

户
、

边
缘

易
致

贫
户

、
突

发
严

重
困

难
户

）
自

主
发

展

产
业

，
促

进
增

收
。

1
0
0

1
0
0

1
0
0
.
0
0
 

平
利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产
业

发
展

到

户
奖

补

产
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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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项

目
明

细
表

（
年

末
补

充
方

案
）

编
报
时
间

：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建
设

期
限

预
期

效
益

资
金

投
入

（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财
政

资
金

支

持
环

节

项
目

类
别

合
计

财
政

资
金

（
万

元
）

其
他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小
计

7
农

业
农

村
局

-
2
0
2
1
年

香
河

市
级

航
母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平
利
县

1
.
依

托
古

茶
树

保
护

工
程

，
进

一
步

提
升

茶
叶

文

化
内

涵
，

提
升

茶
叶

产
品

品
质

和
形

象
，

提
高

产

品
价

值
。

对
广

佛
镇

香
河

村
的

3
0
棵

古
茶

树
通

过
砌

筑
挡

墙
、

根
系

围
挡

、
修

剪
、

定
位

、
土

壤
及

环
境

改
良

、
挂

牌
等

方
式

予
以

重
点

保
护

；
2
.
建

设
茶

叶
旗

舰
门

店
1
个

。

2
0
2
1
年

加
大

古
茶

树
资

源
保

护
和

管
理

，
促

进

科
学

发
展

茶
产

业
，

弘
扬

茶
文

化
，

促

进
茶

旅
融

合
发

展
；

旗
舰

店
建

设
进

一

步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

扩
大

知
名

度
，

提
高

市
场

占
率

。
通

过
劳

务
用

工
、

产
品

回
收

等
方

式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

户
均

年

增
收

5
0
0
元

以
上

。
受

益
户

1
5
8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3
0
户

。

6
0

6
0

6
0
.
0
0
 

陕
西

原

生
富

硒

工
夫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农
业

园
区

奖
补

产
业

发
展

8
农

业
农

村
局

-
2
0
2
1
年

号
房

市
级

航

母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城
关
镇

建
设

集
农

产
品

营
销

、
展

示
、

体
验

等
为

一
体

的
3
5
0
㎡

品
牌

旗
舰

门
店

1
个

，
购

置
包

装
设

备
2
台

、
直

播
设

备
3
套

，
茶

台
。

2
0
2
1
年

进
一

步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

扩
大

知
名

度
，

提
高

市
场

占
率

，
促

进
产

业
发

展
，

以
劳

务
用

工
、

产
品

回
收

等
方

式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
户

均
年

增
收

5
0
0
元

以
上

。
受

益
户

1
7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3
0
户

。

6
0

6
0

6
0
.
0
0
 

平
利

县

高
英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农
业

园
区

奖

补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9
农

业
农

村
局

-
2
0
2
1
年

田
珍

市
级

航

母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长
安
镇

建
设

茶
叶

展
示

中
心

1
个

，
电

商
直

播
间

1
个

；
改

造
提

升
茶

园
4
0
0
亩

。
2
0
2
1
年

进
一

步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

扩
大

知
名

度
，

提
高

市
场

占
率

，
促

进
产

业
发

展
，

劳
务

用
工

、
产

品
回

收
等

方
式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

户
均

年
增

收
5
0
0
元

以

上
。

受
益

户
2
1
0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3
0

户
。

6
0

6
0

6
0
.
0
0
 

平
利

县

田
珍

茶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农
业

园
区

奖

补

产
业

发
展

1
0

农
业

农
村

局
-
2
0
2
1
年

圣
泰

市
级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兴
隆
镇
新
场
街
村

、
两
河
口
村

改
造

提
升

茶
园

6
5
0
亩

，
建

设
水

窖
5
0
m
³ ，

精
制

车
间

1
2
0
平

方
米

，
配

套
精

制
茶

加
工

机
械

6
台

（
套

）
。

2
0
2
1
年

提
高

茶
叶

产
能

，
促

推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

以
劳

务
用

工
、

产
品

回
收

等
方

式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
户

均
年

增
收

5
0
0
元

以
上

。
受

益
户

2
3
2
户

，
其

中
脱

贫
户

2
5
户

。

5
0

5
0

5
0
.
0
0
 

平
利

县

圣
泰

农

业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农
业

园
区

奖

补

产
业

发
展

产
业

发
展

类
合

计
2
1
9
0
.
0
0
 

1
6
6
0
.
0
0
 

1
0
0
.
0
0
 

4
3
0
.
0
0
 

2
1
9
0
.
0
0
 

1
1

老
县

镇
七

里
沟

村
荣

誉
军
人
休
养

院
公

路
新

建
工

程
（
交
通

）
老
县
镇
七
里
沟
村

本
次
建
设

1
.
6
7
2
公
里

，
起

点
位

于
老

县
镇

七
里

沟
村
养
猪
场
往
平
利

方
向

约
2
0
0
米

处
，

终
点

位

于
七
里
沟
村
庙
湾

，
按

四
级

公
路

标
准

建
设

，
设

计
行
车
速
度

2
0
k
m
/
h
,
路

基
宽

度
6
.
5
m
。

建
设

主

要
内
容
为
路
基
及
涵

洞
工

程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4
0
0
万

）
。

 
2
0
2
1
年

5
月

2
6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2
3
7
户

，
带

动
脱

贫
户

2
2
8
户

6
8
4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2
5
0
.
0
0
 

2
5
0
.
0
0
 

2
5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通
建

制
村
道
路
安

全
生

命
防

护
工

程
及

通
村
双
车
道

工
程

（
交

通
）

各
镇

完
成

9
2
条
村
组
道
路

安
全

生
命

防
护

工
程

，
安

装

波
型
护
栏

7
.
2
万
米

，
完

善
桥

梁
防

撞
护

栏
、
交

通
标
志
等

；
5
条
路
通

村
双

车
道

工
程

，
包

括
兴

隆
镇
熊
儿
沟
村

、
广

佛
镇

八
角

庙
村

、
三

阳
镇

尚

家
坝
村

、
八
仙
镇
百

好
河

村
、

狮
坪

村
，

因
地

制

宜
对
道
路
进
行
加

宽
处

理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2
5
7
8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2
年
2
月

8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1
1
2
9
3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1
0
6
0
3
户

3
1
5
2
6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1
2
0
0
.
0
0
 

12
00

.0
0
 

1
2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3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磨

沟
二

桥
（

交
通

）
磨
沟
村

 
磨
沟
二
桥
全
长

2
2
米

，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包

括
：

拆
除
旧
桥
圬
工

9
0
.
2
方

，
拆

除
旧

护
栏

4
4
米

，
旧

桥
病
害
修
复

2
2
米

，
桥

面
铺

装
1
8
7
平

方
，

护
栏

及
帽
檐
石

2
2
米
等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3
3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2
9
9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2
1
9
户

6
0
7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3
0
.
0
0
 

30
.0

0
 

3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0-



附
表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项

目
明

细
表

（
年

末
补

充
方

案
）

编
报
时
间

：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建
设

期
限

预
期

效
益

资
金

投
入

（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财
政

资
金

支

持
环

节

项
目

类
别

合
计

财
政

资
金

（
万

元
）

其
他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小
计

1
4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大

广
路

（
交
通

）

狮
子
坝
村

湘
子
寨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恢

复
重

建
道

路
1
2
1
米

，
其

中
：

挖
土
方

1
2
1
3
.
2
方

，
挖

石
方

1
0
9
1
9
方

，
现

浇
C
2
0
混
凝
土
边
沟

1
3
0
米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6
7
6
.
8
方

，
C
2
0
片
石

混
凝

土
7
8
7
.
5
方

，
2
0
c
m
水

泥
稳
定
碎
石
临
时

路
面

1
0
2
9
平

方
，

护
脚

浆
砌

片

石
2
0
2
.
8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1
5
6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2
0
2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8
0
户

3
4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1
0
0
.
0
0
 

10
0.

00
 

1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5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百

朝
路

、
淑
河
村

（
交

通
）

淑
河
村

九
里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恢

复
重

建
路

基
缺

口
3
处

6
5
米

，
其
中

：
挖
土

方
4
2
0
方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1
0
2
0
方

，
回
填
开

山
石

渣
4
2
0
方

，
水

泥
混

凝
土

路
面

1
4
0
平
方
等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5
7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3
8
9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3
2
8
户

8
7
1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5
0
.
0
0
 

50
.0

0
 

5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6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城

关
镇

（
交
通

）

响
当
河
村

八
里
关
村

沙
河
村

三
河
村

马
咀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响

当
河

村
修

复
桥

梁
基

础
1
处

C
2
0
片
石
混
凝
土

2
0
方

；
八

里
关

村
挖

土
方

1
0
5
5

方
，

换
填

1
0
5
5
方

，
新

建
1
8
c
m
水

泥
混

凝
土

面
层

7
4
3
平
方

，
现
浇

C
2
0
混

凝
土

边
沟

1
6
5
米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3
8
0
方

；
沙

河
村

修
复

水
泥

混
凝

土
路

面
1
8
0
平
方

。
三
河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2
0
0
方

；
马

咀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7
0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6
1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7
8
4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7
0
3
户

1
7
3
9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4
0
.
0
0
 

40
.0

0
 

4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7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兴

隆
镇

、
西
河
镇

、

老
县

镇
（

交
通

）

蒙
溪
街
村

称
沟
村

水
田
河
村

凤
凰
寨
村

东
河
村

万
福
山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蒙

溪
街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3
8
8

方
；

称
沟
村

C
2
0
片

石
混

凝
土

6
0
方

；
水

田
河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6
4
7
.
5
方

；
凤

凰
寨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2
8
3
.
2
方

；
东
河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3
3
方

；

万
福
山
村
开
山
石

渣
换

填
3
8
8
方

，
新

建
1
8
c
m
水

泥
混
凝
土
面
层

6
3
9
平

方
，

现
浇

C
2
0
混

凝
土

边
沟

7
0
米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4
7
8
.
5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1
1
3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

受
益

户

数
9
5
2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8
4
3

户
1
8
9
9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9
0
.
0
0
 

90
.0

0
 

9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8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正

阳
镇

（
交
通

）

正
阳
河
村

让
河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正

阳
河

村
路

基
填

方
5
2
5
方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1
1
5
9
.
5
方

，
波

形
钢

板
护

栏

（
G
r
-
C
-
4
C
）

3
0
米

；
让

河
村

M
7
.
5
浆

砌
片

石
7
7
2

方
，

1
8
0
m
m
水
泥
混
凝

土
路

面
2
1
0
平

方
，

路
基

回

填
2
7
0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9
5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

受
益

户
数

3
3
7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2
5
2

户
6
5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7
0
.
0
0
 

70
.0

0
 

7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1
9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老

县
镇

东
河
村

（
交

通
）

东
河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修

复
2
0
c
m
水

泥
混

凝
土

路
面

4
2
0
0
平
方

，
增
设
涵

洞
3
道

等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7
7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

受
益

户

数
2
2
4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1
8
7

户
4
7
1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6
0
.
0
0
 

60
.0

0
 

6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0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三

阳
镇

蒿
子
坝
村

（
交

通
）

蒿
子
坝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修

复
水

毁
挡

墙
2
3
0
0
方

，
路

基

回
填

1
8
5
0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1
1
7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

受
益

户

数
1
6
4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1
1
8

户
2
8
6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9
0
.
0
0
 

90
.0

0
 

9
0
.
0
0
 

三
阳
镇

政
府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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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度
统

筹
整

合
财

政
涉

农
资

金
项

目
明

细
表

（
年

末
补

充
方

案
）

编
报
时
间

：
2
0
2
1
年

1
2
月
6
日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地
点

建
设

内
容

建
设

期
限

预
期

效
益

资
金

投
入

（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单
位

财
政

资
金

支

持
环

节

项
目

类
别

合
计

财
政

资
金

（
万

元
）

其
他

资
金

（
万

元
）

中
央

省
级

市
级

县
级

小
计

2
1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八

仙
镇

号
房
坪
村

（
交

通
）

号
房
坪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挖

土
方

9
6
0
0
方

，
挖

石
方

2
8
0
0

方
，

回
填
路
基

6
4
0
0
方

，
M
7
.
5
浆

砌
片

石

3
8
0
0
方

，
新
增
涵
洞

4
道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2
7
5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2
3
9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1
8
1
户

5
1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2
0
0
.
0
0
 

20
0.

00
 

2
0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2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恢

复
重

建
工

程
-
洛

河
镇

（
交
通

）

南
坪
街
村

六
一
村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
平

利
至

岚
皋

公
路

：
清

理
塌

方

4
万
方

，
大
广
公
路

M
7
.
5
浆

砌
片

石
1
4
0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7
2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4
0
7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3
5
6
户

9
2
8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6
0
.
0
0
 

6
0
.
0
0
 

6
0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3

平
利

县
2
0
2
1
年

农
村

公
路
灾
毁
应

争
抢

险
工

程
-
县

道
（

交
通

）
县
道
沿
线
各
村

2
0
2
1
年

8
-
9
月
份
降
雨

期
间

全
县

列
养

县
道

沿
线

清
理
塌
方

、
滑
坡

、
泥

石
流

等
6
万

余
方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约

9
9
万

）
。

 
2
0
2
1
年

1
0

月
8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7
4
0
5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7
3
7
0

户
2
1
8
7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9
0
.
0
0
 

9
0
.
0
0
 

9
0
.
0
0
 

平
利
线

农
村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4

平
利

县
西

河
镇

坝
河

人
行
索
桥
新

建
工

程
(
交

通
）

西
河
镇
西
坝
村

新
建
桥
梁
起
点
接

西
河

镇
文

化
广

场
，

桥
梁

横
跨

坝
河

，
终
点
接
东

坝
村

村
道

，
桥

梁
类

型
采

用
为

1
-
1
0
6
m
索
桥

，
总
长

1
2
4
.
0
4
m
，

桥
宽

2
.
2
m
，

完

善
附
属
设
施

（
本
项

目
投

资
规

模
3
0
0
万

）
。

 
2
0
2
1
年

6
月

2
日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保
障

群
众

出
行

安
全

通
畅

，
受

益
户

数

1
0
0
户

，
扶

持
带

动
脱

贫
户

户
数

7
0
户

2
1
0
人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按
管

理
权

限
产

权
移

交
给

县
公

路
养

护
中

心
、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1
9
2
.
0
0
 

1
9
2
.
0
0
 

1
9
2
.
0
0
 

平
利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5

正
阳

镇
南

溪
河

村
四

组
田
家
坪
山

体
滑

坡
及

堰
塞

湖
排

险
施
工
工
程

正
阳
镇
南
溪
河
村

清
理
道
路
滑
坡
塌
方

3
0
0
0
立

方
，

修
复

3
0
0
米

路

基
，

修
通
加
宽
便

道
4
0
0
米

2
0
2
2

通
过

疏
通

河
道

引
流

，
清

理
滑

坡
体

塌
方

，
修

复
路

基
，

爆
破

排
险

，
消

除
安

全
隐

患
，

保
障

1
1
0
户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安
全

。

2
0
.
0
0
 

2
0
.
0
0
 

2
0
.
0
0
 

正
阳
镇

滑
坡
清
理
工

程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6

平
利

县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灾
后
重
建

项
目

一
期

全
县

修
复
水
源

4
1
处

，
水

厂
2
处

，
安

装
管

道
3
9
.
7
5
千

米
。

2
0
2
1

项
目

完
工

后
，

可
有

效
改

善
该

村
9
4
4
6

人
（

脱
贫

户
2
1
6
3
人

）
的

饮
水

现
状

，

改
善

项
目

区
域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

确
保

饮
水

安
全

稳
定

。
项

目
竣

工
验

收

后
，

形
成

的
固

定
资

产
产

权
移

交
给

镇

政
府

或
村

委
会

。

1
6
2
.
1
8

1
6
2
.
1
8

1
6
2
.
1
8
 

水
利
局

供
水
工
程
人

工
费
及
材
料

费

基
础

设
施

2
7

2
0
2
1
年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灾
后
重
建

平
利
县

对
今
年
因
洪
涝
灾
害

唯
一

住
房

农
户

房
屋

毁
损

维
修
改
造
给
予
补
助

，
全

县
共

计
1
9
2
户

，
其

中
C
级

6
6
户

2
2
2
人

、
D
级

1
2
6
户

4
3
4
人

。
（
总

投
资

1
1
0
0

万
元

，
当
年
衔
接
资

金
安

排
4
6
9
.
8
2
万

元
，

其
余

统
筹
整
合
各
类
资
金

解
决

）

 
2
0
2
1
年
 

解
决

1
9
2
户

洪
涝

灾
害

受
灾

农
户

安
全

住
房

问
题

4
6
9
.
8
2
 

3
2
4
.
0
0
 

1
4
5
.
8
2
 

4
6
9
.
8
2
 

平
利
县

住
建
局

灾
民
危
房
改

造
和
房
屋
重

建
补
助

基
础

设
施

3
1
7
4
.
0
0
 

2
8
4
6
.
0
0
 

3
2
8
.
0
0
 

3
1
7
4
.
0
0
 

总
计

5
3
6
4
.
0
0
 

4
5
0
6
.
0
0
 

7
5
8
.
0
0
 

5
3
6
4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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